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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失忆

9月10日，是浙江省第六监狱一个普

通的罪犯会见日。上午10点，会见室安检

处，一群人围着一位60多岁的大妈，大妈

哭着，嘴里不停地絮叨：“我什么也记不得

了，我在哪里？我怎么办？”

省六监警卫监区会见分监区长井鑫和

副分监区长蒋玲玲赶紧上前了解情况。原

来，大妈是该监服刑人员李某的母亲，这是

近两年来她第一次来会见，刚跟儿子会见

出来，转头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李妈

妈是情绪失控突然失忆了，还是阿尔茨海

默病（老年痴呆）患者？民警赶紧给她倒水

递纸巾，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边分工尝试

以各种途径唤醒她的记忆。

可是不管问她什么，李妈妈都只是回

答“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在她随身携带的

小包里，民警找到了一部手机和一张杭州

开往重庆万州的火车票，发车时间是当天

中午12点 20分。这下可急坏了当班民

警，省六监离杭州城站火车站有1个半小

时的车程，而这位老妈妈显然已经无法一

个人顺利回家。于是，

一场帮她追回记忆、帮

她寻找亲人、送她安全

回家的救助行动就此

展开。

紧急护送

民警试图从李妈妈

的手机上查找其亲人的

电话号码，可拨打了许

多次都无应答。会见分

监区几个领导赶紧分头

行动，井鑫一边跟李某

所在监区联系告知情

况，一边请示监狱批准安排他们母子再次

会见，希望可以唤醒李妈妈的记忆，同时也

希望通过李某了解其他亲人的信息。

监狱专门开通绿色通道，安排母子再

次会见。遗憾的是，李某已经入狱7年多，

与家人联系很少，也没有其他亲人的联系

方式。就在此时，蒋玲玲正试图通过各种

途径寻找，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功夫不

负有心人，蒋玲玲终于和李某远在广州的

一名亲属联系上了，可是，她短时间内赶不

到杭州，杭州周边也没有亲戚朋友。

当机立断，监狱立即派民警负责护送

李妈妈上火车。2分钟后，井鑫和民警陈

海荣紧急受命，负责护送。同时，蒋玲玲把

这边的安排以及李妈妈回程的车次信息及

时告知了她的亲属，希望他们准时去目的

地接站。

此时已是11点 10分了，时间紧迫！

民警一方面赶往李妈妈入住的宾馆帮她取

了行李退了房，随后立刻向火车站飞奔

而去。

12点5分，离开车时间只有15分钟，

护送的警车顺利到达火车站。民警牵着李

妈妈的手在人群中飞快行走，并上车找到

了列车长，向对方说明了情况，并作了细致

的交接。

12点19分，火车即将开动，两位民警

和李妈妈挥手告别。虽然她还是不知道自

己在哪里，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但她却感受

到了来自民警的安全和温暖，李妈妈站在

车门口说道：“你们一定到我家去玩呀，你

们太好了！”此时，民警终于暂时松了一

口气。

两位民警回到单位没顾得上吃饭，立

即将情况告知李某所在的分监区，让管教

民警安抚李某，让他安心服刑。同时，民警

实时与列车长、李某亲属两方面保持联系，

确保大妈能平安到家。

平安到家

第二天中午，李某亲属发来了微信：感

谢监狱民警，我妈妈平安到家了。这时，省

六监的民警们才真正松了一口气。列车长

担心李妈妈中途下错站，一路特地关照。

回到家后，亲属带着李妈妈到医院检

查，经医生诊断，李妈妈患上了阿尔茨海

默症。

事后，李某一再向民警表示感谢，表示

一定积极改造，不负民警们的一片爱心。

单位无权要求职工下班后
有事必回

2017年7月，王女士进入宁波某饮

品店工作，担任店长职务。2018年7月2

日22时23分，王女士所在单位负责人在

工作微信群上要求在10分钟内发当月营

业额，不发就辞退。王女士因怀孕较早入

睡未及时回复，10分钟后，单位负责人

在微信工作群上通知王女士已被辞退。第

2天在王女士去店里上班时，单位告知其

已被辞退，并拒绝向王女士支付上月的

工资。

王女士于2018年7月24日到宁波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求助，服务中心为其

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援助。负责法援的刘

律师指出，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女职

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

得解除劳动合同。加上公司并未书面告知

王女士解除劳动合同等程序不合法，王女

士的单位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在律师的

帮助下，王女士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要求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的赔偿金、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

等。2018年8月7日，王女士所在单位主

动联系刘律师与王女士进行调解，最后，

王女士拿到了1.8万元赔偿金。

该事件一经媒体报道，便引发了热

议，下班时间没有及时回复工作微信属于

严重违纪吗？对此，宁波市总工会有关负

责人表示，单位无权要求职工下班后有事

必回。据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

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

到充分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

息权，不应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

用下班时间完成工作任务
应属加班

另外一方面，更多网友热议职工能不

能拒绝下班时间的工作“紧急回复”？

网友“浅仓小南”就对下班后在工作

微信群里谈工作十分反感。“已经下班

了，而且事情也没着急到必须立刻解决，

却要求必须回复。我感觉自己的休息时间

被‘绑架’了。”她说。

从事销售工作的包先生也表示，因为

这些即时通信工具，自己已经成了“7×

24小时”全年无休的公共客服了。“客户

不分时间、假日，只要有事微信留言就能

找到你！以前打电话我还能装没接到，微

信简直逃都逃不掉！不论休假还是下班，

都感觉不到放松，压力非常大。”

网友“阿凉”发帖说：“宁愿在办公

室加班，因为回家后还是避免不了电话微

信找上门，根本不分工作日还是节假日。

想要认定为加班，但是既没有证据，又都

是碎片时间，维权太难！”

下班之后，职工有义务“时刻准备

着”接收指令、通知并及时回复吗？如果

占用时间较长，是否属于隐形加班？上海

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唐毅认为，理论上职工有权拒绝用人单位

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至于是否算

加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第九条规定：“劳动者主张加班费

的，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

任。”现在很多单位实行加班审批制，只

有经过公司审批的延时工作才属于加班。

但如果公司在职工下班后布置工作，且明

确要求职工在明天上班之前完成，这种要

求，显然需要职工利用下班时间完成，应

属于加班。

民警护送李妈妈上火车

老母亲突然失忆，千里回家路怎么办？
省六监民警温情护送，暖了这对母子心

通讯员 肖剑英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丧失记忆，茫然四顾，不知身处何处

时，你会知道，有一双手牵着你送你回家该是多么地幸运。近

日，在省第六监狱争分夺秒的护送下，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服刑

人员母亲终于安全顺利地回到了远在重庆的家中。

职工因深夜没回工作微信被辞退引热议

下班后，“工作微信”该不该回？

《工人日报》邹倜然 程文雅 郁诗怡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工作增添不少便利，但也带来了不少烦恼。近日，宁

波一职工王女士因为在下班时间未及时在微信工作群内汇报工作而遭到辞

退，尽管在宁波市总工会的帮助下，王女士成功维权拿到了应得的赔偿金，但

这一事件所引发的网络热议却未降温：下班后，面对这种“紧急工作微信”回还

是不回？职工能否拒绝？下班时间回复微信算不算加班？


